
言，最紧要的还是对决策中的个人权力

加以约束。

首先，C F O 们 应 当以不断优化财

务决策为最重要的职责，以其作为财务

管理和控制的核心内容。应 当说，由于

未来的不 确定性和受决策者个人因素

的限制，决策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，

甚至于连最优决策都是相对的和非常

困难的。但这并不 排斥高层管理者对

决策进行不断优化以尽可能减少决策

失误。根据较为通行但不是非常严 密

的说法，战略决策、计划预算、流程管

理、绩效评价和企业控制被认为是现

代 C F O 们的五大职能。倘若还不能否

定管理 就是决策的观点，那么管理（也

包括财务管理）就应 当围绕决策和财务

决策展开，控制（也包括财务控制）也要

突出对决策和财务决策的控制。也就

是说，管理和控制如果不能 更加有效

地防止决策失误，就应 当承认自己的失

败，而C E O 和C FO 们均应对此承担责

任。这一点对C FO 们非常重要。

其次，针对财务决 策中个人权 力

过大且又缺少限制的普遍现象，要 努

力培养以 至充分体现民主讨论、集体

决策的思想。西蒙认为以“最优”的决

策准则进行决策需要三大前提：决策者

对所供选择的 方 案及其执行结果“无

所不知”、决策者具有无限的估算能力

和决策者的脑中对各种可能的结果有

一个“完全而一贯的优先顺序”。但是

在现实当中，即便是最伟大的领袖和最

英明的企业 家作为个人也难以集这三

点于一身，更遑论具有各种缺陷和局限

的其他决策者了。因此，企业和单位的

决策者——C E O 、C FO 以及其类似的

人们尤其是其中的“教父”级人物，务

必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够完善之处，应

通过民 主讨论、集体决策来弥 补个人

的不足，多一些比较正确的或令人满意

的决策，少一些千夫所指的失误。一个

具有充分民主思想并善于运用集体决

策的领导者，绝不会因此而降低自己的

权威和效率。

最 后，企业 和单位应做出 约束决

策者个人权 力的制度安排，通过强制

性的制度规定和企业文化等非正式制

度实现集体决策。在很多时候，良好的

思想、作风和习惯之形成，宣传教育应

能起到积极的作用，但只有宣传教育却

往往不见明显作用。对于决策中的个人

权力限制，从数千年延续下来的集权

管理和习惯过渡到现代的分权管理和

机制，显得尤其困难。民主讨论和集体

决策的思想培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

不能 完全寄希望于主要决策者的脱胎

换骨或幡然醒悟，而应 当做出一定的制

度安排使主要决策者的个人权力受到

必要的限制，例如企业和单位都可以

考虑建立“财务决策委员会”或类似的

财务决策机构，通过它的职能定位、人

员 组 成、议事规则、决策准则、信息支

持和责任追究等强制性的制度规定，

为民主讨论和集体决 策建立一个平台

或机制。同时，应 致力于建立一种有利

于约束个人权力的企业文化。当正式的

和非正 式的制度安排这两手都硬起来

时，普 遍存在的财务决 策失误现象也

就会明显减少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会计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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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条·动态词条

  兼并·收购·合并

兼并（企业兼并）是指一个企业 采取 各 种形 式有偿 接 收 其他 企 业的产 权 ，使 被 兼 并 方 丧 失 法 人资 格或改

变 法人 实 体的经 济行 为。企业 兼并的形 式有：① 承 担债 务式兼并，即 在资产与债务等价的情况下、兼并 方以 承

担 被 兼并方债 务为 条 件接收 其资产的 兼 并 方式；② 购 买式兼并，即 兼 并 方出资 购 买 被兼并 方 企 业资产 的 兼并

方 式；③ 吸收 股 份式兼并，即被 兼并企业的所有者将被 兼并企业 的净资产作 为股 金投 入兼并 方，从 而 成 为 兼

并 方企业的一个股东的 兼并 方式；④ 控股式兼并，即一个 企业 通 过 购 买 其 他 企业的股 权达到 控股，从 而实 现

兼并的 方式。

收 购是指一个 企业通过购 买上市公 司的股票 而使该 公 司经营决 策 权易 手的行 为。

合并（企业 合 并）是指 两 家以 上的 公 司依 据 契 约及 法 令 归并为一个公 司的 行 为。 企业 合 并 包括 吸收 合 并 和

创立 合并两种形 式。所谓吸收合 并 是指 两 个以 上的公 司合 并中，其中一 个公 司因吸 收 了其他 公 司而成 为存续公 司

的合 并 形式；创 立合并是指 两 个或两 个以 上的公 司通过 合并创 立一个新公 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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